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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企业（码头经营人）信用等级评价试行标准表
	　　 
	　　项目
	　　内容标准

	　　1
	　　依法经营信息
　　（65分）
	　　港口设施维护情况（12分）
　　1.未按规范要求定期进行港池及连接水域测量，扣2分。
　　2.未按规范要求进行定期检测，扣2分。
　　3.港口设施出现轻微损伤和局部破损，未进行保养修复，维修养护未做好施工记录和质量检验记录，扣2分。
　　4.未建立港口设施维护技术档案，扣2分。
　　5.新改扩建码头、堆场、仓库、储罐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固定经营设施，未履行报批手续，扣4分。

	
	
	　　港口作业收费项目和标准（8分）
　　1.未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公布的，扣4分。
　　2.制定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公布，但不执行的，有一次扣1分。

	
	
	　　港口规费征收情况（10分）
　　1.不履行代征或缴纳义务扣10分。
　　2.不足额代征、缴纳规费的按收缴百分比扣1-10分。
　　3.足额代征但不按规定时间及时解缴的，超过半年的，有一次扣1分。

	
	
	　　统计（8分）
　　1.不及时报送统计报表的，一次扣2分。
　　2.报送统计报表不准确，被省级及以上管理部门统计考核扣分的，一次扣2分。
　　3.瞒报统计信息的有一次扣4分。

	
	
	　　安全生产（15分）
　　1.发生一般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有一次扣2分。
　　2.港口管理部门检查出的一般隐患，未限期整改到位的有一次扣2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未限期整改到位的有一次扣5分。
　　3.未及时进行危险品作业申报的有一次扣1分。
　　4.超范围作业的有一次扣2分。
　　5.未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组织职工安全培训、设施的维护以及相关预案的演练等内容的，扣2分。
　　6.存在安全隐患被上级通报的，有一次扣1分。

	
	
	　　节能减排（4分）
　　1.未建立节能减排工作制度的，扣2分；
　　2.港口生产年单位吞吐量综合能耗高于去年的，扣2分。

	
	
	　　环境保护措施（8分）
　　1.落实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不到位的扣1分；
　　2.环保设施运行台账未建立或台账记录不全的扣1分；
　　3.环保设施日常维护不力，影响正常运行的，同时整改不到位的扣2分。
　　4.虽有防治污染设施设备，但是在作业过程中未正常使用的扣2分。
　　5.损害周边环境，群众反响较大的，屡次被投诉的扣2分。

	　　2
	　　诚信经营信息
　　 
　　（20分）
	　　履行合同、承诺、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等情况（8分）
　　1.没有服务承诺或不履行承诺的扣2分。
　　2.除不可抗力外，每发生一起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或因自身原因不全面正确履行合同条款被司法机关处罚的，有一次扣6分。

	
	
	　　被投诉情况（8分）
　　每被投诉一次，经核实港口企业有完全责任的，扣5分；
　　有部分责任的，扣3分。

	
	
	　　维护市场秩序的行为（4分）
　　1.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有一次扣2分。
　　2.垄断或操纵市场价格的，有一次扣2分。

	　　3
	　　备案
　　信息
　　（10分）
	　　1.按照港口经营管理规定应备案而未及时备案的，有一次扣2分，扣完为止。
　　2.企业未及时填报变更福建省港口管理信息系统的，扣2分。

	　　4
	　　其他
　　信息
　　（5分）
	　　1.未将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列入工作内容，扣1分。
　　2.未正确及时向港口行政管理机关报送有关信息的，有一次扣1分。
　　3.未按要求参加港口行政管理机关有关会议活动的，有一次扣1分。

	　　5
	　　荣誉信息
	　　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获得国家级荣誉的加3分，获得省级荣誉的加2分，获得市级荣誉的加1分，按最高级荣誉加分，得分不累加。

	　　6
	　　失信信息
	　　港口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员工因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有一次扣3分；港口企业对已生效法律文书拒不执行的有一次扣3分。



